
法規名稱：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0 月 17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並得將第三條至第十三條所定事項委任經濟部能源

署、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 3 條
 

1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指與公用售電業簽訂用電契約，其契約容量達五千瓩以上，且

應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履行義務之電力用戶。

二、契約容量：指電力用戶與公用售電業依其公告之電價表，簽訂用電契約之經常契約

容量。

三、年度平均契約容量：指依每年度用電計費期間之契約容量，以日平均計算。

四、義務裝置容量：指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應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

裝置容量。

五、儲能設備：指儲存電能並穩定電力系統之設備，包含儲能組件、電力轉換系統及電

能管理系統等，其設備規格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儲能設備所儲存之電能，係供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使用，包含參與公用售電業之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儲能需量反應相

關方案之情形。

2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辦法生效二年後，檢討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之範圍，其後每二年定期

檢討之。
 

第 4 條
 

1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之義務裝置容量以該用戶前一年度平均契約容量之百分之十計算之。

2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項規定通知再生能源義務用戶義務裝置容量。

3  二以上之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為同一法人，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併計算其義

務裝置容量。

4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對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義務裝置容量有疑議時，得檢具公用售電業之

用電契約等證明文件申請更正。
 

第 5 條
 

1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前一年度平均契約容量較中央主管機關前次通知之平均契約容量增加

百分之十以上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之計算方式新增當年度之義務裝置

容量並通知再生能源義務用戶。

2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前一年度平均契約容量較中央主管機關前次通知之平均契約容量減少

百分之十以上者，得檢具契約容量異動證明文件並敘明異動原因，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變更當年度義務裝置容量。

3  同一用電場所之同一法人，經合併其前一年度之平均契約容量較中央主管機關前次通知

之平均契約容量減少未達百分之十以上者，不得變更。
 

第 6 條
 

1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應自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二項通知義務裝置容量或第五條第一項

通知新增義務裝置容量之當年度一月一日起算五年內，以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購買



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或設置儲能設備擇一或混合方式履行義務，其各項履行義務方式之

容量及額度計算公式如下：

一、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裝置容量計算之。

二、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年度購買額度以義務裝置容量乘以選購再生能源類別之

每瓩年售電量（依附件之每瓩年售電量計算之）。

三、設置儲能設備：設置容量以義務裝置容量乘以最小供電時數二小時計算之。

2  前項所定之容量及額度，以取得發電業執照、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登記文件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儲能設備，或購買再生能源

電力及憑證計算之。

3  自行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其所產生之電力，須由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或其所屬同一

法人之其他電力用戶自行使用。

4  未於第一項所定期限內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於一定期限內改

善，或以繳納代金之方式履行義務。其年度代金繳納金額之計算方式為未履行義務裝置

容量乘以二千五百度／瓩，再乘以代金費率。

5  前項代金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7 條
 

1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履行義務，於符合以下情形者，得扣減其義務裝置

容量：

一、於三年內完成義務履行者，扣減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義務裝置容量之百分之二十。

二、於四年內完成義務履行者，扣減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義務裝置容量之百分之十。

2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於本辦法施行日前，已於其用電場所自行或提供他人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者，該設備之裝置容量得扣減中央主管機關第一次通知義務裝置容量，並以百分

之二十為限。

3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適用前項規定者，須檢具發電業執照、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或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登記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可。
 

第 8 條
 

1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應自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次年度三月底前完成申報義務執行計畫書。

但已完成義務履行者不在此限。

2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就前項計畫有變更時，應製作變更內容對照表，說明變更事由及變更

內容，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3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至遲應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第四年度起，於每年三月底前申報

前一年度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之設備運轉資料；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

者，應於該憑證有效期限內提供再生能源憑證及電能直轉供證明文件，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4  前三項申報、備查方式及文件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5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未依前三項規定完成申報、備查或申報、備查資料不全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通知再生能源義務用戶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情節取消部

分或全部前條扣減之義務裝置容量。
 

第 9 條
 

1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已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或儲能設備，因設備毀損致無法於期限內達

成義務裝置容量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履行義務期限，每次展延期限不得逾三

個月，並以二次為原則。

2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以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履行義務，因不可歸責因素致無法於期限

內達成義務裝置容量者，得於次年度二月底前補足購買額度。
 

第 10 條
 

1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未維持已履行之義務裝置容量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再生能源義務



用戶限期改善或按其未履行之義務裝置容量繳納代金。

2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已設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或設置儲能設備，於設備運轉期間之發

（放）電功率平均值未達百分之八十，且未於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期限內改善者，不得計

入義務裝置容量之履行成果。
 

第 11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對再生能源義務用戶進行查核，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並應提供相關文

件或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有規避、妨礙或拒絕之

情事者，中央主管機關就該設備容量，得不計入義務裝置容量之履行成果。

2  中央主管機關於執行查核業務前，應以書面方式通知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必要時得邀集

有關機關（構）代表、學者及專家偕同辦理。
 

第 12 條
 

公用售電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要求，提供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五條、第七

條、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所定之名冊、契約容量及辦理查核與管理所需之相關資

料。
 

第 13 條
 

1  依本辦法應繳納之代金，納入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作為再生能源發展之用。

2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經通知限期繳納代金而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 14 條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運輸業、政府機關、火力發電廠及政府依各該設

置條例設立之研究機關（構），排除適用本辦法。
 

第 15 條
 

1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2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